
鄂医保发 E⒛ 22)17号

省医疗保障局关于执行省际联盟组织

超声刀头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的通知

省药械集中采购部门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,各市、州、直管市

及神农架林区医疗保障局,在 汉部省属公立医疗机构和军队医疗

机构,各有关单位 :

按照工作要求,我省参加了广东省牵头组织的超声刀头省际

联盟集中带量采购,并按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了分量确定等相关

准各工作。为确保超声刀头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落地执行,现

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-、 采购品种和实施范围

(一 )采购品种及采购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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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声刀头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及其产品供应清单见附件

1,超声刀头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产品协议采购量见附件 2。

产品供应清单中的中选产品按其所列中选价格在省药械集

中采购服务平台 (http∶ //-。 hbyxjzcg。 cn/)医用耗材集中带

量采购专区挂网,医疗机构按其中选价格采购,不得再次议价 ;

产品供应清单中的非中选产品按其所列挂网价格在省药械集中

采购服务平台挂网;产 品供应清单之外类别相同、功能相近的产

品在采购周期内暂停挂网。

(二 )采购主体

全省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、国有企业 (含 国有控股企业)举

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、驻鄂军队医疗机构和自愿参与广东联盟

组织的超声刀头集中带量采购的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。

二、采购周期

自2022年 5月 1日 起,全省执行超声刀头集中带量采购中

选结果。采购周期为 2022年 5月 1日 至⒛23年 4月 30日 。采

购周期届满后可根据采购和供应等实际情况延长采购期限。采购

周期内如遇国家政策调整,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工作安排和要求

(一 )供应清单信·包增补

⒛22年 4月 8日 前,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辟绿色通道 ,

在省药械集中采购服务平台完成供应清单相关信
`急增补:

(二 )配送关系建立和合同签订

1.2022年 4月 15日 前,中 选企业自主选择配送能力强、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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誉度好的配送企业,通过省药械集中采购服务平台完成配送关系

的建立,相 关程序和要求参照《关于做好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

带量采购和使用建立配送关系工作的通知》执行。配送关系建立

后,原则上在采购周期内不能变更。

2.⒛ 22年 4月 28日 前,医疗机构、中选企业和配送企业按

照互惠互利的原则签订中选产品购销三方协议,明确权利义务关

系。医疗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中选企业指定的配送企业签订

协议。各地医保部门要组织协调辖区内医疗机构及时与中选生

产、配送企业签订三方协议,确保采购和使用顺利执行。协议签

订后的 PDF文本由中选企业 (或 配送企业 )和 医疗机构分别上传

至省药械集中采购服务平台和属地市州医保部门。

(三 )价格调整

zO22年 4月 28日 前,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规定调整省药

械集中采购服务平台超声刀头集中带量采购产品供应清单的价

格;各相关医疗机构要及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采购,在 中选结果

执行之日前做好中选品种各货等相关衔接工作,确保 5月 1日 起

我省患者能够以中选价格使用中选产品。

四、配套政策措施

(一 )供应和采购

1.中 选企业是生产、供应、配送的第一责任人,也是保障医

用耗材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,应做好市场风险预判和防范,加

强生产安排,按有关要求报告产能、库存和供应等情况,确保在

采购周期内及时满足医疗机构中选产品采购需求。出现非不可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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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因素导致供应不及时、断供等情况的,将被列入
“
违规名单

”
,

自列入 “
违规名单

”
之日起两年内不能参与全省医用耗材集中采

购活动。因保障供应产生的额外支出由无法履行协议的原中选企

业承担。患者因使用中选耗材生产质量安全问题造成的损失,按

照相关规定,由 中选企业承担全部赔偿责任。相关部门应按有关

规定及时处理。

2.中选品种的相关配送企业应按中选价格配送,不得另行收

取配送费用。采购周期内,若被相关部门列入 “
违规名单

”
,自

列入违规名单之日起两年内不能参与全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活

动。与此同时,中选企业应及时选择其他配送企业进行配送。相

关部门应按有关规定及时处理。

3.采购周期内,医疗机构应当优先使用中选产品,制定优先

使用中选产品的院内诊疗路径,并按采购合同完成约定采购量。

医务人员应在合理诊疗原则下,优先使用中选产品。中选产品的

使用量不得低于实际使用量的80%,在优先使用中选产品的同时,

可采购同品种其他价格适宜的产品,提前完成约定采购量继续采

购中选企业产品的,中选企业仍按中选价进行供应,直至采购期

满。

4.医疗机构应通过省药械集中采购服务平台进行网上集中

交易,严禁线下采购中选产品或采购非中选产品。

(二 )医保支付标准

中选产品的医保支付标准按其中选价格确定。类别相同、功

能相近的非中选产品,价格高于其中选产品最高中选价格的,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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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支付标准按照不高于其中选产品的最高中选价格确定;价格低

于其中选产品最高中选价格的,医保支付标准按其实际价格确

定。

(三 )医保基金预付和货款结算

1.超声刀头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产品约定采购量的结算实行

医保资金单列预算管理。各市州医保部门在医疗机构与中选产品

生产企业、配送企业签订购销合同后,按照超声刀头集中带量采

购中选产品的中选价格、所属地各医疗机构与企业签订的采购产

品及数量,测算各中选产品约定采购金额,分两期向医疗机构拨

付预付款。其中,首期在购销协议签订后的 10个工作日内按不

低于采购预算的 30%预付,第二期在采购周期执行半年或采购量

达到协议采购量的 60%后拨付,两期预付款总计不低于采购预算

的 90%。

2.医疗机构作为中选产品货款结算第一责任人,应按协议约

定与企业及时结算货款,降低企业成本,结清时间不得超过交货

验收合格后次月底。

3.医疗机构在完成约定采购量后,市州应结合中选产品实际

采购量继续予以预付,医疗机构应继续保证及时回款。

4.未报量的医疗机构不享受基金预付政策。

(四 )医保资金结佘留用

1.采购周期内,对 因规范使用超声刀头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产

品减少医保基金支出的医疗机构,不调减当年度医保总额预算额

度;开展按病种 (病 组)等方式付费的地区,在确保患者自付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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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全享受集中带量采购降价效果的前提下,首年可不下调相应病

种 (病 组)医保支付标准,以后按规则定期调整病种 (病组)医保支

付标准。对因集中带量采购节约的医保资金,可在考核基础上 ,

以一定方式激励医疗机构,具体办法参照 《省医疗保障局 省财

政厅关于国家和省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医保资金结余留用的实

施意见》 (鄂 医保发 匚20⒛〕102号 )的有关规定执行。各种激

励方式应做好衔接,避免重复。

2.超声刀头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产品使用情况纳入医保协议

管理,对未完成中选产品协议采购量、不及时回款等行为的医疗

机构,医保部门应按相关规定进行惩戒。

3.未报量的医疗机构不享受结余留用政策。医疗机构应完善

内部考核办法,将激励政策传导至医务人员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,压实工作责任,严格按照

本通知要求做好超声刀头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落地执行工作。

要加强对中选结果采购和使用情况的监测,督促相关机构和单位

严格履行义务和承诺,有关情况特别是使用量、质量安全等情况

要及时上报。对不按规定供应和配送的企业,可采取告诫、约谈

等方式进行督办,并严格按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相关

规定进行处理;对不按规定执行的医疗机构,在 医保总额指标、

医保定点资格、医疗机构绩效考核、医疗机构负责人目标责任考

核等中予以惩戒,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衔接、平稳推进、顺利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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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△。超声刀头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及其产品供应清单

(可 通过省 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管理服务 网

http∶ //www。 hbjgzc。 com/下 载 )

2.超声刀头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产品协议采购量 (可通

过 省 医 药 价 格 和 招 标 采 购 管 理 服 务 网

http∶ //www。 hbjgzc。 com/下 载 )

(湖北省药械 议办公室 )

(此件公开发布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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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医疗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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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 22年 3月 29日 印发


